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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彪同志: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"信用中

国"网站和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的通

知>>，要求我省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网公

开"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"等信用信息，进一步规

范信用门户网站(信用江西网)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，完

善异议处理、信用修复机制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。

拟将来文呈领导阅后，转省发改委贯彻落实。

妥否，请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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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


发改办财金 ( 2017 J 1171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"信用

中国" 网站和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

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 ， 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办公厅(室 ) ， 国家信息

中心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

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~ (国办发( 201 5 J 51 号 ) 、 《国务院关

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)) (国发[ 20] 6 ) 76 号)、 《国

务院办公厅 关于 印发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(国办发[ 201 7 J 39 号)等文件精神，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



处罚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工

作(以下简称"双公示"工作) ，进一步规范"信用中国"网站和地方

信用门户网站(以下简称"公示网站" )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，完

善异议处理、信用修复机制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在公示网站的公示期限

(一)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

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，行政处罚信息在公示网站公示期限

暂定为一年，其中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暂

定为三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O 公示期限起

始时间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计算 O 公示期限届满的，公示

网站应当撤下相关信息，不再对外公示，并不再作为失信惩戒依

据。公示网站应于 7 月 31 日前对已公示的存量数据进行系统梳

理，撤下公示期限届满的相关行政处罚信息 O

(二)明确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适用范围

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主要包括:

一是因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，严重破

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，在司法机关、行政

机关作出裁判或者决定后，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、逃避执行，

情节严重的行为，拒不履行国防义务，危害国防利益，破坏国防

设施的行为等被行政处罚的信息。

二是食品药品、生态环境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 、消防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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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强制性产品认证等领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以及因贿赂、逃税

骗税、恶意逃废债务、恶意拖欠货款或服务费、恶意欠薪、非法

集资、合同欺诈、传销、无证照经营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故意

侵犯知识产权、出借和借用资质投标、围标串标、虚假广告、侵

害消费者或证券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、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

序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被行政处罚的信息。

三是经行政处罚决定部门认定的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

罚信息。

四是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可列为涉及严重失信行为

的行政处罚信息。

(三)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标准中增加公示期限数据项

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 公示网站在《关于规范行政许可和

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数据标准的通知~ (发改电 (2015 J 806 

号)所规范的公示标准中，增加"公示期限"标准项。"字段名"为 

"CF_GSQX" , "中文名称"为"公示期限"，类型"文本 (6 个字符)" , 

默认为一年或三年，备注为"必填"。该数据项由行政处罚决定部门

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填写 O

二、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在公示网站的异议处理机制

按照"谁提供，谁负责"的原则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

对公示信息负有主体责任。行政相对人认为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

存在错误、遗漏、超期公示等情况的，可依法依规向公示网站提

出异议申请 。 公示网站应对逐级上传数据进行核查，并与作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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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进行核实，依照核查与核实结果维持 、 修

改或撤下公示信息 O 同时，原行政处罚行为被行政机关撤销或者

被复议机关决定撤销、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公示网站，公示网站应当在收到该告知

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撤下相关公示信息 O

三、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在公示网站的信用修复机制

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内，行政相对人要求撤下已公示行

政处罚信息的，应向公示网站提供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

出具的书面材料，证明其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主动纠正了违法

失信行为，消除了不利影响，公示网站应在核实相关情况后，撤

下相关公示信息 。 但是，对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，

不予信用修复，公示期限内不得撤下 。

四、充分保障行政处罚信息在公示网站的个人权益

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

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~ (发改办财金( 2016 J 

1443 号)有关要求，现阶段对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的信息按照"只归

集、不公示"的原则进行处理 O 各部门各地方可依法依规探索开展

对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的信息分类公示工作。公示网站要部分隐去

行政处罚信息、中的公民身份号码、地址、通讯方式等涉及个人隐

私的信息，妥善做好个人权益保护工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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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此页无正文) 

→ 5 一




